
屋苑地下供水管道维护工作指引 

 

由水务署供应的饮用水质完全符合香港饮用水标准。然而，注册代理人或管理

处必须持续保持供水系统包括地下供水管道的高标准，以确保用户水龙头的水

质良好。住宅区内的地下供水管道通常包括供水网络、控制阀、过滤器/滤格和

排水点。注册代理人或管理处应安排定期每 12 个月最少一次或在必要时更频繁

地操作控制阀和冲洗水管。而过滤器/和格冲洗工作应定期每 6 个月最少一次或

在必要时安排更频繁的冲洗。在遇上特别的情况当以上冲洗工作完成后但水质

问题仍然持续时，请寻求水务署的建议及协助。 

 

在进行操作控制阀和冲洗水管工作时，请留意以下的指引。 

 

(A) 操作控制阀指引 -   

 

(1) 应定期操作地下供水管道的所有控制阀，以确保控制阀能够完全关闭或开

启，并对发现异常情况的控制阀安排必要的维修工作。   

(2) 在进行阀门操作前，注册代理人/管理处应检查所有控制阀井的状况，并清

除阀井中的碎屑、淤泥或垃圾，并排走阀井中的积水。   

(3) 应在公共地方的显眼位置张贴通告，提前告知受影响的用户暂停供水的日

期和时间。   

(4) 由于阀门的组件承受管道的高水压，操作控制阀时应遵循《安全操作水掣

指引》，以确保安全。  

 

(B) 在冲洗点冲洗地下供水管指引 – 

 

(1) 在进行水管冲洗前，注册代理人/管理处应检查所有冲洗泵井的状况，并清

除冲洗泵井中的碎屑、淤泥或垃圾，并排走冲洗泵井中的积水。 

(2) 注册代理人/管理处应设计并提供临时排水措施，以确保冲洗点的冲洗水能

妥善引导和排放至附近的排水系统。例如，提供一台潜水泵并配备备用潜水

泵，以确保有足够的排水效能。 

(3) 应在公共地方的显眼位置张贴通告，提前告知受影响的用户暂停供水的日

期和时间。 

(4) 在进行冲洗工作时，注册代理人/管理处应慢慢逐渐打开控制阀，以避免意

外损坏控制阀。操作控制阀时应遵循《安全操作水掣指引》，以确保安全。 

(5) 冲洗工作应持续进行直至冲洗点的水变得清澈可见。 

(6) 冲洗泵井属于密闭空间。如必须进入为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应确保冲洗

工序符合有关安全法例要求，例如香港法例第 59AE 章《工厂及工业经营(密闭



空间)规例》的规定，注意冲洗泵井的照明、通风、气体及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

的安全措施和要求。 

 

(C) 过滤器/滤格的清洁指引 – 

过滤器（例如桶型、T 型或 Y 型过滤器）会安装在总水表、水泵组合和每座楼

的公用供水管检测表位附近，以防止颗粒进入内部供水系统。在极端情况下，

如在内部饮用水系统中发现可观察到的颗粒，水务署会建议注册代理人或管理

处在地下水缸前的喉管安装滤格配置适当大小的纲眼以带来多重保障。如过滤

器和滤格没有妥善保养会引致水质问题例如细菌再生等。注册代理或管理处应

根据制造商的指示保养过滤器和滤格，并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冲洗或在必要

时更频繁地冲洗。有关的冲洗工作包括以下步骤:- 

 

(1) 应在公共地方的显眼位置张贴通告，提前告知受影响的用户暂停供水的日期

和时间。该通知应提醒住户在过滤器/滤格清洗完成前关闭所有水龙头，并

在供应恢复后和使用水前冲洗水龙头 2 分钟。 

(2) 关闭过滤器/滤格前的进水阀，打开过滤器/滤格的拆卸盖，取出滤网进行冲

洗，通过向滤网两面注水来清除积聚在滤网中的颗粒/碎屑。 

(3) 完成冲洗后，将滤网重新安装到原位并关闭拆卸盖。 

(4) 安装过滤器后，注册代理或管理处应视察地下水缸的入水以检查水质。如果

发现入水恢复正常且没有发现颗粒，冲洗工作已完成。如发现地下水缸有颗

粒颗粒，注册代理或管理处应排请地下水缸并进行冲洗后重新注入清水。 

(5) 清洗食水箱时可同时对供水系统中的过滤器/滤格进行冲洗，以避免重复操

作。 

(6) 有关过滤器/滤格的位置及其拆卸盖和滤网，可以参阅相片 1-6。 



相片 1 及 1A – 过滤器设于每座楼的公用供水管测表位附近 

 

 

 

  



相片 2 – 打开 过滤器的拆卸盖 

 

 
 

 

相片 3 – 取出滤网进行冲洗 

 



相片 4 – 地下水缸前的滤格  

 

 

相片 5 – 打开滤格的拆卸盖 

 

 

相片 6 – 取出滤网进行冲洗 

 


